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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政府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
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政府
北京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甲      方：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万  隆
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18号
联 系 方式：

乙方：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张艳林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文体路2号
联 系 方式：

丙      方：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吕　鸣
地址：北京市门头沟区新桥大街36号
联 系 方式：

丁      方：北京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霍连明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99号院西海国际中心
1号楼11层
联 系 方式：010-60190821

为贯彻市委市政府有关“两园一河”协同联动发展有关指示精神，落实市国资委关于组建“两园一河”区域投资运营平台公司（以下简称“平台公司”）的工作要求，加快推动“两园一河”协同联动发展取得扎实成效，实现“山水京西、活力永定”的新图景，北京市石景山区政府、丰台区政府、门头沟区政府与北京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协商一致，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特议定本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一、合作背景
2025年5月15日，经市委市政府审定同意，市发展改革委、市规划自然资源委会同相关单位制定并印发了《“两园一河”协同联动发展实施方案》。2025年6月16日，经市委专题会研究决定，由北京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承担“两园一河”区域的投资运营任务，作为推动该区域协同发展的主要实施载体，以市场化方式统筹开展沿线资源整合、开发建设、合作运营与跨区协调等工作。
各方开展战略合作，是全面贯彻市委市政府有关“两园一河”协同联动发展有关指示精神的重要抓手，有利于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有利于全面推进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精华区建设和京西地区转型发展，助力北京花园城市建设；有利于深化政企联动，开展多层次、多领域和多形式的合作。
二、合作原则及内容
合作本着“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原则，在符合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的前提下，面向生态文明建设、面向重大项目建设，以总体城市设计为引领，以生态安全为根基、以资源协同为路径，以激发活力为目标，紧扣永定河大河大野的生态本底和区域特点，分步有序有效推进，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扩大区域协同发展效应，实现“生态安全可控、资源整合高效、商业模式可持续”。
具体合作内容包括：
（一）强化统筹协作。按照“规划统筹、功能统筹、资源统筹、开发统筹、运营统筹”的原则，围绕要素和资源的协同联动，突出统筹性开发。
（二）实现集约式整合。按照“规划调整与资源利用相一致、功能建设与资源匹配相一致、存量盘活与增量开发相协调”的原则，针对“两园一河”区域内可利用经营性资源，实现集约式整合。
（三）强调市场化运作。按照“多元化股东、项目化投资、专业化委托、市场化运营、实现良好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原则，积极对接市场资源，强调市场化运作。
（四）争取政策扶持。根据项目建设需要，各方共同争取市级政府部门、甲乙丙三方协调其下属部门，在法律法规及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为平台公司提供相关政策扶持。


三、合作机制及合作平台
（一）成立联络组。为进一步加强联系和统筹协调，各方建立常态化对接工作机制，成立联络组，指定部门和专人负责联络衔接工作，共同负责合作事项的具体对接和工作推进，协调落实议定事项。
联络组组长：
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政府XXX  XXX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XXX  XXX
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政府XXX  XXX
北京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曾国华
联络人：
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政府XXX  XXX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XXX  XXX
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政府XXX  XXX
北京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两园一河”项目办副主任 康晓乐
（二）成立平台公司。各方共同发起设立平台公司，作为“两园一河”协同联动发展的合作平台。平台公司作为可经营资产或资源的授权经营主体，负责授权资产或资源的管理、维护和运营。平台公司各股东持股比例在公司注册时由各方共同协商确定，并可根据发展需要引入新股东，对平台公司的股东及股权结构进行优化调整。
四、工作安排
（一）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各方于2025年12月18日举办的京西论坛期间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本协议）。
（二）共同谋划项目库。开展深入研究，由水投集团牵头，会同三区政府相关部门，共同谋划“两园一河”二期及“十五五”项目库，形成项目清单，包括建设规模、投资金额、近远期实施内容、工期安排及投资来源，形成高质量项目储备，联合争取国家级和市级政策及资金支持。
（三）梳理授权资产或资源清单。各方共同梳理并形成“两园一河”区域可授予平台公司运营的可经营资产或资源清单，为后续工作打好基础。
（四）注册设立平台公司。各方共同努力紧密协作，分别确定各方在平台公司的持股公司或单位，力争于2026年一季度正式注册设立平台公司。
五、保密义务
（一）各方承诺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对合作过程中获取的其他方一切未被公众所知悉的信息负有保密义务。对于合作中使用的涉密成果，各方应严格遵守国家相关保密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保密义务长期有效，不因本协议的终止、解除等原因而归于无效。
（二）在各方就某一具体项目进行合作时，可根据项目具体情况签署保密协议。
（三）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保密义务，给其他各方造成损失的，均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六、协议效力与期限
（一）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在平台公司存续期间始终有效。
（二）本协议仅作为各方合作意向协议，不视为各方批准任何一方实施具体项目的依据。除保密条款外，本协议的约定不构成协议各方互相追究违约责任的依据。具体项目按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和程序办理。
（三）本协议涉及的所有项目均应在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相关政策规定、在甲乙丙三方（政府方）职权范围内且符合各方的业务审批条件和办理程序的前提下进行。
（四）因本协议签订、履行过程中所发生的任何争议，各方应秉承友好协商原则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有权将相关争议提交至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解决。
（五）本协议一式壹拾陆份，各方各持肆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以下为《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政府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 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政府 北京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署页，无正文）



甲方：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政府（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签字）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签字）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丙方：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政府（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签字）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丁方：北京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签字）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